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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定》已经2007年3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97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七年四月四日        

重庆市“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定

第一条  为了切实保护好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地区的森林、绿地资源，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地区（以下简称“四

山”地区）进行的各类开发、建设及其管理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对“四山”地区的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实行管制。

“四山”地区的开发建设管制遵循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兼顾经济发展需要的原则。

“四山”地区划分为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对各区域内的开发建设活动

分别实行严格管制、重点管制和一般管制。

第四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的规划管制工作。

市土地、林业、园林、环保、建设、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四

山”地区的开发建设管制工作。

第五条  “四山”地区涉及的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共同做好“四

山”地区的开发建设管制工作。



第六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土地、林业、园林、环保、建设、水利、文

物、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区县人民政府编制“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划，报市

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划应当明确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的具体范

围和具体管制要求。

第七条  “四山”地区的下列区域为禁建区：

（一）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

（三）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区；

（四）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五）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及其迁徙廊道；

（六）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七）森林密集区；

（八）城市组团隔离带；

（九）因保护、恢复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需要禁止开发建设的其他区域。

第八条  “四山”地区的下列区域为重点控建区：

（一）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及外围保护地带；

（二）风景名胜区的一般景区；

（三）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四）现有林地、绿地；

（五）因保护、恢复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需要重点限制开发建设的其他区域。

第九条  “四山”地区除禁建区和重点控建区以外的其他因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

需要限制开发建设的区域，为一般控建区。



第十条  禁建区内禁止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但下列活动除外：

（一）排危抢险；

（二）村民自用住宅建设；

（三）道路、铁路、码头、桥梁、电力线路、通信线路、输气（油）管道、水利工程

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其必要的附属设施建设；

（四）军事设施建设；

（五）重要的公益性项目建设；

（六）因生态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文物保护需要进行的建设。

法律、法规对特定区域的建设管制严于前款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重点控建区内禁止下列开发建设活动：

（一）开山、采石、建坟；

（二）开矿（已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除外）；

（三）住宅类房地产开发；

（四）新建、扩建工业项目；

（五）新建、扩建办公楼、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但列入市人民政府

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的旅游开发项目除外；

（六）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其他开发建设活动。

第十二条  一般控建区内禁止进行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开发建设活动。

第十三条  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现有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和严重影响

自然景观的建（构）筑物和设施应当逐步关闭、拆除或搬迁至区域外。

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符合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建设项目，其规模、

体量和建筑风格必须严格控制。

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村民自用住宅建设的用地标准和建设规模，必须

符合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涉及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开发建设内容的各类城乡规划及

其他专项规划，必须符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划；不符合的

应当及时调整，未调整的不得作为开发建设的依据。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制定或调整涉及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开发建设内容的各类专项规划及

其详细规划，规划在上报审批前，必须征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五条  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内的开发建设项目必须符合经依法批准

的详细规划或村级规划；未批准详细规划或村级规划的地区不得批准任何开发建设项目。

第十六条  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的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办理规划

审批手续及其他法定审批手续。

下列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详细规划，并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再依法办理规划审批和其他审批手续：

（一）禁建区内除排危抢险工程及村民自用住宅建设以外的所有建设项目；

（二）重点控建区内建筑规模大于5千平方米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含排危抢险工程），应当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后，再依法办理规划审批和其他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的管制工作，组织本

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禁建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开发建设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对不属于本级政府管辖的违法案件，及时移送市级有权机关

处理。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规划、土地、林业、园林、环保、建设、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职责分工，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开发建设，以及毁林、占绿、破坏生态环

境、风景名胜资源等行为及时查处；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违法案件，应当依照市人民政

府整合执法资源、实施执法联动的有关规定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开发建设，由有权机关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和设施，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对继续违法开发建设

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对逾期不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和设施并恢复原状

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由区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审批的规划和开发建设项目，由市或区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撤

销，并依照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被撤消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立即停

止实施，由此产生的损失赔偿由审批机关承担。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编制、调整或批准有关规划的；

（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办理开发建设项目审批手续的；

（三）不依照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规定履行职责并造成后果的。

第二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审批行为和开发建设行为进行举报，接

到举报的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和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向有权查处的

其他主管部门及时移交举报材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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